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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2 年 11 月 22 日发布 国家发展改革委

令第 26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价格决策听证行为，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

科学性和透明度，促进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化和规范化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价格决策听证，是指制定（包括调整，

下同）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的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前，

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社会有关方面，对制定价格的必要性、

可行性进行论证。 

第三条 实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的项目是中央和地方定价目录

中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、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

断经营的商品价格。 

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定价权限确定并公布听证目录。

列入听证目录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应当实行听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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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听证目录以外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价

格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的，也可以实行听证。 

第四条 政府价格决策听证采取听证会的形式。 

第五条 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应当遵循公正、公开、客观和效率

的原则。 

政府价格决策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。除涉及国家秘密和

商业秘密外，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。 

第六条 听证过程应当接受社会监督。 

第二章 听证的组织 

第七条 列入听证目录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，由政府价格

主管部门组织听证。 

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，

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听证，其中，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执行

的商品和服务价格，也可以委托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价

格主管部门组织听证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

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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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组织听证，也可以委托市、县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

听证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定价的商

品和服务价格，由市、县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听证。 

第八条 听证会设听证主持人，听证主持人由政府价格主管部

门有关负责人担任。 

第九条 听证会代表应该具有一定的广泛性、代表性，一般由

经营者代表、消费者代表、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以及相关的经济、

技术、法律等方面的专家、学者组成。 

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听证内容，合理安排及确定听证

会代表的构成及人数。 

第十条 听证会代表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。政府价格主管

部门聘请的听证会代表可以采取自愿报名、单位推荐、委托有关

社会团体选拔等方式产生。 

第十一条 听证会代表可以向申请人提出质询，对制定价格的

可行性、必要性以及定价方案提出意见，查阅听证会笔录和听证

纪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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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听证会代表应当亲自参加听证，如实反映群众和社

会各方面对制定价格的意见，遵守听证纪律，维护听证秩序，保

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。 

第十三条 公开举行的听证会，公民可以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

提出旁听申请，经批准后参加旁听。 

第三章 听证程序 

第十四条 申请制定本办法第三条规定范围内价格的经营者或

其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，应当按照定价权限的规定向政

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。 

经营者可以委托有代表性的行业协会等团体作为申请人。 

第十五条 在无申请人的情况下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有权

制定价格的其他有关部门（以下简称价格决策部门），认为需要

制定本办法第三条规定范围内价格的，应当依据定价权限，参照

本章有关规定提出定价方案，并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听证。 

第十六条 消费者或者社会团体认为需要制定本办法第三条规

定范围内价格的，可以委托消费者组织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

听证申请。具体办法另行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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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申请应当包括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申请单位的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； 

（二）申请制定价格的具体项目； 

（三）现行价格和建议制定的价格、单位调价幅度、单位调

价额、调价总额； 

（四）建议制定价格的依据和理由； 

（五）建议制定的价格对相关行业及消费者的影响； 

（六）申请企业近三年经营状况、职工人数、成本变化、财

务决算报表，人均产值、人均收入水平及上述指标与本地区同行

业和其他地区同行业的比较等，该定价商品或服务近三年供求状

况和今后价格走势等情况说明； 

（七）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
第十八条 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政府价格

主管部门认为申请人提交的有关财务状况的说明材料需要评审的，

可以指定具备资质条件的评审机构对申请人的财务状况进行评审，

由评审机构出具能证明材料真实性和合理性的评审报告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562


